
附件

关于全州县化工新材料产业园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的复核意见

2026年1月23日，受全州县水利局委托，桂林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全州县组织专家及相关单位代表召开了《全州县化工新材料产业园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技术评审会，提出了专家组技术评审意见。建设单位全州县盛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编制单位广西华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根据专家组的意见要求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经桂林万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了审核，认为修改完善后的《报告书》已基本达到相关技术标准要求，提出了技术审查意见（水保审查〔2026〕02号）。经我站复核，基本同意修改完善后的《报告书》，现提出复核意见如下：
一、全州县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属新建建设类项目（项目代码：2101-450324-04-01-491632），位于全州县城西工业园区内，用地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1°00'22.02"，北纬25°54'46.92"。项目建设总占地面积为13.04hm2（即130376.42m2），均为永久占地。总建筑面积为180930m2，建筑密度55%，容积率1.52，绿地率5.67%。主要建设标准厂房及仓储等用房，配套建设园区道路、给排水、供配电、停车场等公用工程。项目已于2025年7月开工，计划2027年3月完工，工期共21个月，分四期建设。项目总投资6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42553.01万元，资金来源于申请上级补助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地方财政配套及业主自筹。项目建设总挖方为10.09万m3（含表土0.20万m3），总填方为30.19万m3（含表土0.20万m3），借方20.10万m3（其中4.60万m3来源于全州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园项目——新材料产业园及路网连接线项目地块，2.40万m3来源于金桂福智能化生产线扩建项目，2.60万m3来源于金桂福智能化生产线扩建项目（二期），10.50万m3来源于全州能源生态下游配套炉渣综合利用项目），无弃方。本项目拆除房屋1900m2，拆迁及安置工作由全州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项目不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项目。
项目区为丘陵地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温度18.1℃，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565.9mm。土壤类型为红壤；项目区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原地貌林草覆盖率约91.72%。项目所在地全州县属于湘资沅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项目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463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500t/（km2·a）。
二、该《报告书》编制依据较充分，内容基本全面，基础资料较翔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基本明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及分区防治措施基本可行，满足有关水土保持技术规范、标准的规定，可作为下阶段水土保持工作的依据。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确定的原则和方法，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13.04hm2（130376.42m2）。
四、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采用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98%，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9%，表土保护率92%，林草植被恢复率98%，林草覆盖率6%。
五、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方法和预测结果。预测项目建设可能产生水土流失总量925.48t，其中可能新增水土流失总量851.92t。
六、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表土堆放场、土方中转场共4个一级防治区；主体工程区又分为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四个二级分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分为1#～5#五个二级分区。
七、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总体布局。各项措施如下：
工程措施：雨水管网（双壁波纹管理DN300～DN500）2800m、雨水口193个、生态停车场植草砖铺装3506.25m2、土地整治0.828hm2（其中土壤改良面积0.139hm2，回覆表土面积0.689hm2，回覆表土2000m3）、表土剥离2000m3。
植物措施：景观绿化7402.51m2、生态停车场折合绿化面积876.56m2。
临时措施：土质排水沟1623m、土质沉沙池6个、临时拦挡（编织袋装土）305.6m3（长382m）、密目网临时苫盖14850m2，彩条布临时苫盖2162m2、播撒猪屎豆草籽0.10hm2、砖砌排水沟332m、砖砌沉沙池2个、洗车池3个。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内容、方法、监测时段和监测频次。
九、基本同意投资估算的编制原则、依据、方法和结论。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326.88万元，其中主体已有措施投资251.46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75.42万元。工程措施投资为131.18万元，植物措施投资为118.93万元，临时措施投资为30.54万元，独立费用28.43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理费2.00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11.85万元)，基本预备费为3.4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4.34万元（143414.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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